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６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０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同比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

：

１０３％ － １１５％

盈利

：

４１

，

２９２

万元

盈利

83,901

万元

-88,577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１．０１

元

－１．０６

元 盈利

：

０．５０

元

３．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４．

预计的业绩：同比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

：

１２３％ － １５４％

盈利

：

１５

，

３４９

万元

盈利

34,280

万元

-38,956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４１

元

－０．４７

元 盈利

：

０．１８

元

二、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

１

、公司的饲料业务利润增加；

２

、养殖

和屠宰及肉制品业务实现扭亏为盈；

３

、转让房产企业股权收益和民生银行投资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得出，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一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证券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1-063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3

日发布了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解除托管协议及股

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司董事会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自

2011

年

8

月

22

日起停牌。

目前，根据初步合作意向，潍坊市人民政府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继续洽谈中，将

在进一步研究、调查，并与有关方面达成必要共识的基础上， 按各自决策程序做出相关决策。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将继续停牌，公司将根 据相关规定及时进

行信息披露。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A

股简称

:

招商银行

H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2011-038

A

股代码

:600036 H

股代码：

03968

公告编号

:2011-03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彭志坚先生外部监事任职获批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补一名招商银行外部监事的提

案》，同意增补彭志坚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日前，本公司接到监管机构许可，同意彭志坚先生担任招商银行第八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彭志坚先生任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任期自

2011

年

10

月

10

日起生效，除因相关政

策法规要求须调整外，至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彭志坚先生的简历请参见本公司

2011

年

8

月

25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的《关于二箹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10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４

证券简称：天津普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

１．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

：

公司空港工厂会议室

（

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航海路

５３

号

）

３．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５．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 由华东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航海路

５３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

，

代表股份

１１８

，

４６７

，

８６６

股

，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４８．１９％

。

出席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还有董事候选人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１８

，

４６７

，

８６６

股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

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１８

，

４６７

，

８６６

股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

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关于增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唐艳玲 赖杰

（

１

）

唐艳玲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１８

，

４６７

，

８６６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

赖杰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１８

，

４６７

，

８６６

股

。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第二届董事会增选董事后

，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国浩律师

（

天津

）

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

赵丽新 兰靖

３．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

议人员

、

召集人资格

，

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等均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

规定

，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

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

１．

经与会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

２．

国浩律师

（

天津

）

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３．

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

特此公告。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４

证券简称：天津普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暨向关联方申请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以书面文件

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同时送达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７

人，关联董事朱振华先生、

金国光先生回避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由华东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经表决，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如下决议：关于向天津国投融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贷款的议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公司将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与天津国投融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贷款协议，贷

款总额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

６

个月，贷款利率按照公司提款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相关期限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二大股东天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

为

２３．６８％

。 直接及间接持有天津国投融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的股份， 为其实际控制

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条款，本公司与天津国投融顺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为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７

票同

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朱振华先生、金国光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于

事先审议并出具了认可意见，并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４．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

过有关部门审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名称：天津国投融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和平区大沽路

１５７

号国投大厦

２４０９

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大沽路

１５７

号国投大厦

２４０９

室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和平区大沽路

１５７

号国投大厦

２５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侯维民

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号：

１２０１０１５７８３４３５５２

经营范围：在天津市域范围内从事小额贷款、票据贴现、贷款转让、与小额贷款、与小额贷

款相关的咨询、贷款项下的结算及经批准的其他业务。

实际控制人：天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２．

该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成立，尚无最近一期相关财务数据。

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二大股东天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

为

２３．６８％

。 直接及间接持有天津国投融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的股份， 为其实际控制

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条款，本公司与天津国投融顺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为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借款合同》中规定，贷款的利率按照公司提款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关期限贷款基

准利率执行。 董事会认为，双方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定价根据市场定价，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丰富融资手段，为公司未来发展拓展新的融资渠道。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 公司与天津国投融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本年未发生过其他关联交

易。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事事前审核，并对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余董事经审议通过了

该项关联交易。

２

、该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贷款利率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７

证券简称：西宁特钢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青海正维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自

２００４

年起实施产业链延伸战略过程中，与青海正维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正维公司”）密切合作，其主要为本公司提供炼钢所需的耐火材料、处理炼钢产生的工

业废渣等，是本公司循环经济体系上的重要组成环节。

根据本公司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的需要，为建立起完整的“吃干榨尽”的循环经

济闭路体系，经与正维公司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决定由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对其所拥有的全部

股权进行收购。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本公司与正维公司全体股东签定《股权收购协议》。

二、正维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海正维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西宁市柴达木路

５２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郑波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伍仟玖佰零玖万贰仟肆佰元整

经营范围：铁合金、钢铁材料、冶金铸件等冶金产品及冶金炉料，辅助产品的加工销售；硼

酸、硫酸亚铁的加工销售；铁艺、铝合金门窗、涂料、白灰、水泥等建工建材产品加工销售；建筑

安装工程（凭资质证经营）等。

经审计， 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总额为

３０６５３．０５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２１９０４．１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８７４８．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营业收入为

９７９９０．６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８６０．９２

万元。

三、收购方案主要内容

公司以现金

４７７７

万元折价收购正维公司全部股权及所属资产，收购价格按审计、评估后

结果协商确定。

本次收购的审计和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国浩审字 ［

２０１１

］

７０９Ｃ１１７

号审计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

１８８１６．３０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３１３５．８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６８０．４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７

月营业收入为

５４３６１．２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０８７．６４

万元。

经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京亚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８３

号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资产账面价值

１８８１６．３０

万元，评估价值

１９２１４．６４

万元，增值率

２．１２％

；负

债账面价值

１３１３５．８６

万元，评估价值

１３１３５．８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０

；净资产账面价值

５６８０．４４

万

元，评估价值

６０７８．７８

万元，增值率

７．０１％

。

四、独立董事意见

就本次收购事宜，公司独立董事王四林、张宏岩、陈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用自有资金收购青海正维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正维公司）全部股

权。

我们认为，收购正维公司是市场化、科学化运营的必然结果，通过本次收购，必将会对公

司完善循环经济体系和实现长远战略目标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在收购过程中，公司聘请了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审计、评估

和核查，各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董事会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

现象，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正维公司全体股东保证正维公司的财产完整真实，不存在抵押、质押、租赁等他项权利，

没有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亦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除已向本公司披露的债务外，正

维公司不存在其他债务；正维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等或有负债、也不存在未了结的或潜在的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并承诺：对正维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和处置权，该股权不

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的安排，不存在任何质押、留置、查封、冻结或其他承诺或安排致使卖

方无法将其转让给买方；正维公司合法经营，不存在被工商、税务、土地、环保、海关、安全生

产、质量技术、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有关政府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有关政府部门处

罚的潜在风险；

２

、 本次交易标的为： 西宁特钢向正维公司全体股东购买其每一位股东所持有正维公司

１００％

股权；本次交易总价款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

估报告，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为人民

币

４７７７

万元。

３

、本协议签署后

５

个工作日内，西宁特钢支付人民币

３７５８８７５６．７２

元；正维公司股东代表

在收到本公司支付的转让款项后负责按每一个股东的持股比例将转让款项分配给所有股东

并在

１５

个工作日内协助本公司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其他事项

１

、交易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正维公司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２

、本次收购完成后，正维公司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的范围发生变化。

３

、本次收购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

４

、本次收购涉及

５８４

名人员安置，由本公司统一安排。

５

、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对该公司相关业务进行整合。

七、此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收购将在以下方面给公司带来积极影响：

１

、收购完成后，公司循环经济产业链将更加完善。 正维公司其产业主要是公司循环经济

体系上的重要组成环节，循环经济发展纳入本公司发展的统一布局中，可利用本公司良好的

管理体制和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管理水平，提高循环经济水平，更多地履行上市公

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２

、收购完成后，可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 正维公司现有的商品混凝土、微细

粉、免烧砖等生产设备、工艺流程较为先进和完善，目前公司在建的新增产能将在近两年逐渐

释放，所产生的废渣也在大量增加，如公司新建同等规模的项目，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成

本较高，通过本次收购，可以在短时间内以低成本取得经济效益，进一步增加公司新的利润增

长点。

３

、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对该公司熟练的产业工人进行人力资源的有效整合，降低人力资

源成本。

八、备查文件

１

、股权收购协议

２

、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３

、正维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４

、公司五届十次董事会决议

５

、独立董事意见

二

Ｏ

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７

证券简称：西宁特钢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４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事项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三）会议地点：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２０１

会议室

（四）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星期一）

（五）会议期限：半天

（六）会议召开及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七）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３

）公司董事会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有关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文件和资料将同时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网

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公司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ｎｔｇ．ｃｏｍ

）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办法（股东登记表见附件

１

）

（

１

）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和证券账户卡。

（

２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单

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证券账户卡；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青海省西宁市柴达木西路

５２

号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电话：

０９７１－５２９９６７３

、

５２９５４２７

联系传真：

０９７１－５２１８３８９

、

５２１７５０６

联系地址：青海省西宁市柴达木西路

５２

号

邮政编码：

８１０００５

２

、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３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

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签到入场。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附件

１

：股东登记表式样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

股东帐户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附件

２

：授权委托书式样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公司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在公司办公

楼

２０１

会议室举行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委托方签章：

委托方身份证号码：

委托方持有股份数：

委托方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有效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注：委托人应在授权书相应的空格内签名。

注：授权委托书、股东登记表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７

证券简称：西宁特钢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以书面 （邮件）

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如期于

１０

月

１７

日下午

４

点在公司办公楼

２０１

会议室召开。 公司

现有董事

９

名，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名，董事长陈显刚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和表决，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以

４７７７

万元收购青海正维实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收购价格以经审计和评估后的结果协商确定。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见附件一）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见附件二）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

○

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附件一：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内容

在原经营范围的基础上增加：铁合金、钢铁材料、冶金铸件等冶金产品及冶金炉料、辅料

产品的加工销售、硼酸、硫酸亚铁的加工销售；铁艺、铝合金门窗、涂料、白灰、水泥加工销售；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冶炼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劳保用品、废钢的销售；电机修理、机械加

工；普通货运；打字、复印；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经营（加工）；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劳务

派遣；矿渣微细粉的生产、销售；矿渣免烧砖的生产及销售，炼铁业粉尘的处理及销售；商品混

凝土的加工和销售。 包装袋、石棉制品、铝塑钢门窗、耐火材料、帐篷、篷布、机电设备、机电备

件、五金结构件、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电产品、百货、电脑耗材、暖气片、涂料销售、

其他印刷品印刷；摄影；干洗服装；室内装饰装潢。

附件二：公司章程修改的主要内容

将：原 第二十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特殊钢冶炼及压延、来料

加工、副产品出售；机械设备 、工矿、冶金及其它配件、工具的铸造、锻压、加工、焊接；机电设

备制造、安装、修理及调试；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塔式起重机、门座起重机、桅杆起重机、

旋臂式起重机、升降机、轻小型起重设备、缆索起重机、机械式停车设备安装、维修；煤气、蒸

气、采暖供销；煤焦油、炉灰渣、钢、铁、铜屑销售；水电转供；金属及非金属材料；冶金产品检验

（依据证书附件认可范围不准）；五金、矿产、建材、废旧物资销售；给排水、电、气（汽）管理施

工；工业炉窖；工程预算、决算、造价咨询；技术咨询、培训、劳务服务；溶解乙炔气、压缩气体

（氧、氩、氮气）；科技咨询服务、技术协作；热轧棒材、钢筋（坯）的生产及销售，经营国家禁止和

指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经营进出口代理业务。

修改为：第二十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特殊钢冶炼及压延、来料

加工、副产品出售；机械设备 、工矿、冶金及其它配件、工具的铸造、锻压、加工、焊接；机电设

备制造、安装、修理及调试；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塔式起重机、门座起重机、桅杆起重机、

旋臂式起重机、升降机、轻小型起重设备、缆索起重机、机械式停车设备安装、维修；煤气、蒸

气、采暖供销；煤焦油、炉灰渣、钢、铁、铜屑销售；水电转供；金属及非金属材料；冶金产品检验

（依据证书附件认可范围不准）；五金、矿产、建材、废旧物资销售；给排水、电、气（汽）管理施

工；工业炉窖；工程预算、决算、造价咨询；技术咨询、培训、劳务服务；溶解乙炔气、压缩气体

（氧、氩、氮气）；科技咨询服务、技术协作；热轧棒材、钢筋（坯）的生产及销售，经营国家禁止和

指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经营进出口代理业务；铁合金、钢铁材料、冶金铸件等冶金

产品及冶金炉料、辅料产品的加工销售、硼酸、硫酸亚铁的加工销售；铁艺、铝合金门窗、涂料、

白灰、水泥加工销售；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冶炼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劳保用品、废钢的销

售；电机修理、机械加工；普通货运；打字、复印；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经营（加工）；矿山工程

施工总承包叁级；劳务派遣；矿渣微细粉的生产、销售；矿渣免烧砖的生产及销售，炼铁业粉尘

的处理及销售；商品混凝土的加工和销售。 包装袋、石棉制品、铝塑钢门窗、耐火材料、帐篷、篷

布、机电设备、机电备件、五金结构件、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电产品、百货、电脑耗

材、暖气片、涂料销售、其他印刷品印刷；摄影；干洗服装；室内装饰装潢。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2

2011

年

10

月

19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600103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2011-017

号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抵债资产过户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公司原股东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

"

青州造纸

"

）用以资抵债方式偿还本公司经营性欠款，公司已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了

所有抵债资产的接收、开票手续和账务处理，有关资产接收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抵债资产接收进展公告》、《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 以及

2011

年

3

月

31

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

度报告》。

公司本次抵债资产接收需办理过户手续的资产共四类，即土地使用权、房屋及构筑物、长

期股权投资

(

不含青山纸业股权

)

及设备类资产（车辆），合计评估价值

13,794.19

万元

(

资产评

估基准日为

2009

年

9

月

30

日

)

。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完成上述需过户资产的产权

过户及变更登记手续。

中介审计机构对上述抵债资产的接收与过户情况进行核查，并出具了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0103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2011-016

号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8

日接到股东部分股权质押通知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20,000,000

股质押给福建省银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

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10

月

17

日。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8

日

证券简称：中粮生化 证券代码：

000930

公告编号：

2011-054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出席情况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分别以传真

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召开公司临时董事会会议的

书面通知。

2011

年

10

月

18

日上午召开了公司临时董事会会议。在保障所有董事充分表达意

见的情况下，本次董事会采用通讯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董事会会议材料同时提交公司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审阅。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共

9

人，参加表决的董

事有：夏令和先生、岳国君先生、王浩先生、李北先生、张军华先生、答朝晖女士、乔映宾先生、

卓文燕先生和张洪洲先生，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次公司债券分期发行的

议案》。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批准公司公

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

含

10

亿元

)

的公司债券；该次股东大会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办理

一切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有关的事宜。

根据上述批准及授权，结合公司整体资金安排，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本金总额不超过

10

亿

元的公司债券分期发行，其中第一期发行的债券本金总额不超过

5

亿元，剩余部分择机发行。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0540

股票简称：新赛股份 编号：

2011-26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13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

13

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9

日以书面和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10:30

时在公司三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7

名。董事长武宪章先生、董事张亚洲先生因

出差，缺席本次会议。 董事傅正保先生委托董事何伟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部分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全体到会董事推举董事何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并逐项书面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武宪章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及担任的董事

会下属专业委员会的委员职务的议案》

同意武宪章先生辞去所担任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董事长及担任的董事会下属专业

委员会的委员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何伟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同意何伟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何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经提名委员会初步审查，董事长候选人何伟

先生具备《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担任董事的任职资格，具备相关专业

知识和相关决策、监督、协调能力，能够胜任相关职责的要求。 本次关于董事长的提名、聘任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王国军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的议案》

同意王国军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董事会秘书辞职后，如不能及时聘请新董事会秘书

的，应指定一位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因公司新拟聘任的董事会秘书尚未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现指定公司副总经理郭玉

星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若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时间超过三个月，公司法定代表人将代行

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张亚洲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同意张亚洲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9

日

附件：

1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

13

次会议有关议题的独立意见

附件

1

：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四届董事会第

13

次会议有关议题的独立意见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作为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13

次会

议有关议题，本着客观独立、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原则，发表以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经提名委员会初步审查，董事长候选人何伟先生具备《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担任董事的任职资格，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决策、监督、协调能力，能够胜任

相关职责的要求。 本次关于董事长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签字：彭成武、杨有陆、刘清军

2011

年

10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575

证券简称：群兴玩具 公告编号：

2011-029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0

月

18

日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莱美工业区公司本部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伟章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人，代表股份数

100,0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74.74%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10,000

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粤威律师事务所

（二）鉴证律师：熊海博、庄一炜

（三）结论意见：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5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粤威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8

日

股票代码：

000418 200418

股票简称：小天鹅

A

小天鹅

B

公告编号：

2011-35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的集团部分股权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美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美的

集团

"

）的书面通知，美的集团部分股权拟对外转让。 据美的集团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美的集团的控股股东美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美的控股

"

） 现持有美的集团

84%

的股权，美的控股拟将其所持有的美的集团

15.30%

的股权转让予：

1.

天津融睿投资顾问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融睿投资

"

，其控制人为工银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以及，

2.

天津鼎晖嘉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

鼎晖投资

"

，其控制人为鼎晖

股权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美的控股将继续持有美的集团

68.70%

的股权，融睿投资将持有美

的集团

12.18%

的股权，鼎晖投资将持有美的集团

3.12%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发生变化。

鉴于本次股权转让尚未完成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本公

司将密切关注美的集团上述部分股权变化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